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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XYZH/2024CDAA1F0038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后附的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投能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2023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执行了鉴证工作。 

川投能源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年度存

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实施和维护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保证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

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以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询问、检查、

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选择的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我们相信，

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我们认为，川投能源公司上述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

如实反映了川投能源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川投能源公司 2023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

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二四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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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2023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根据川投能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第九次会议和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四川

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项的批复》（川国资产权〔2018〕

15号文），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75号）核准，川投能源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按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发行期限为

6年，即自2019年11月11日至2025年11月10日。 

可转债发行募集资金4,000,000,000.00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3,200,000.00元后余额

为3,996,800,000.00元，已于2019年11月15日全部到位。此外发生会计师费用105,000.00

元、律师费用680,000.00元、资信评级费用100,000.00元、发行手续费449,000.00元、信息

披露费用1,400,600.00元等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合计5,934,6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扣除承

销及保荐费用以及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994,065,400.00元，已经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XYZH/2019CDA40226号《验资报

告》。 

（二） 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合计2,358,000,000.00 元。 

（三） 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如下： 

项目 金额（元） 说明 

2023 年 1 月 1 日余额 1,866,985,498.02  

减：当年投入募投项目 372,302,776.71  

银行手续费支出 1,200.80  

转出理财产品收益增值税 713,1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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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元） 说明 

加：理财产品投资收益（税前） 58,764,898.84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1,018,062.53  

2023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1,553,751,359.61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751,359.61  

理财产品期末余额 1,553,000,000.00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根据《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

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2019年12月本公司与保荐人瑞信方正证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华支

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本公司在该行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账号：51001870836051508838）。该专户仅用于“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并向雅

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增资且用于杨房沟水电站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019年12月本公司与保荐人瑞信方正证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五支

行、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

约定雅砻江公司在该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51001458208050067640）。该专

户仅用于“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并向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增资且用于杨房沟水

电站建设项目的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022年5月24日、2022年6月1日，本公司分别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将用于杨房沟水电站建设的5亿元募集资金，变更为用于两河

口水电站建设，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1日披露的《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为进一步便于募集资金管理，本公司十一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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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存储专户的提案报告》。2022年6月23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

行、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同日，公司

与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玉双路支行、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及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的内容与上海证券交

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止 2023 年 10 月 16 日，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所开设的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511601016018160157436 内的募集资金已按照计划全部使用完毕，结

合公司实际需要，该账户后续存在使用可能，故不对该账户进行注销，公司已于2023年

10月当月将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为一般账户并完成相关手续，同时公司与保荐机构瑞

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8日披露的《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两河口水电站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为一般

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成都新华支行 51001870836051508838 751,359.61 

合计 —— 751,359.61 

注：累计应交理财产品收益增值税合计15,482,969.15元。其中以前年度增值税

12,156,654.12元已通过其他账户缴纳尚未转出，本年新增增值税3,326,315.03元，本年

度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理财产品收益增值税713,122.27元,累计仍尚未转出理财产品收

益增值税合计14,769,846.88元。已通过其他自有资金账户缴纳。 

本年度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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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本
年
度
募
集
资
金
实
际
使
用
情
况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情
况
对
照
表
 

单
位
：

万
元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3
9
9
,4
0
6
.5
4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3
7
,2
3
0
.2
8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5

0
,0

0
0

.0
0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2
7

3
,0

3
0

.2
8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比
例

 
1

2
.5

2
%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1
)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

(2
)-

(1
)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

(4
)＝

(2
)/

(1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杨
房
沟

水
电
站

项
目

 

 
3

9
9

,4
0

6
.5

4
 

3
4

9
,4

0
6

.5
4

 
3

4
9

,4
0

6
.5

4
 

1
0

,0
0
0

.0
0

 
 2

2
1

,8
0

0
.0

0
 

-1
2

7
,6

0
6
.5

4
 

6
3

.4
8

%
 

详
见

备
注

1
 

否
 

 
两
河

口
水

电
站

项
目

 
 

5
0

,0
0
0

.0
0

 
5

0
,0

0
0

.0
0

 
2

7
,2

3
0

.2
8

 
5

1
,2

3
0

.2
8

 
1

,2
3

0
.2

8
 

1
0

2
.4

6
%

 
详

见
备

注
2

 
否

 

合
计

 
—

 
3

9
9

,4
0

6
.5

4
 

3
9

9
,4

0
6

.5
4

 
3

9
9

,4
0

6
.5

4
 

3
7

,2
3
0

.2
8

 
2

7
3

,0
3

0
.2

8
 

-1
2

6
,3

7
6
.2

6
 

6
8

.3
6

%
 

—
 

 
 

—
 

—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原
因

（
分

具
体

募
投

项
目

）
 

不
适
用
。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不
适
用
。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本
年
无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情

况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不
适
用
。

 

对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投

资
相

关
产
品

情
况

 
详
见
二
、

募
集
资

金
管
理

情
况

之
（
三
）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购

买
理

财
产

品
情

况
。

 

用
超

募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或
归

还
银

行
贷
款

情
况

 
不
适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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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
集

资
金
结

余
的

金
额

及
形

成
原

因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计

划
实
施

中
，

尚
未
支
付

的
投
资

款
根

据
董

事
会

决
议

大
部

分
实

施
了

现
金

管
理

，
暂

未
形

成
募

集
资
金
结

余
。

 

募
集

资
金
其

他
使

用
情

况
 

无
。

 

备
注
：
1、

杨
房
沟
水
电
站

20
2
1
年
全
部
机
组
投
产
发
电
，
20
23
年
枢
纽
工
程
竣
工

。
20
23
年
度
杨
房
沟
水
电
站
的
效
益
情
况
如
下
：
2
0
2
3年

度
杨
房
沟
水
电
站
累

计
销
售
电
量

60
.0
1亿

千
瓦
时
，
该
电
量
对
应
实
现
毛
利
7
.8
4
亿
元
。
（
根
据
该
项
目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
杨
房
沟
水
电
站
预
计
建
设
期

1
0年

，
经
营
期

3
0年

，
经
营
期

每
年
预
计
出
厂
电
量

6
3.
8
27
9
亿
千
瓦
时
，
经
营
期
每
年
预
计
毛
利

9.
40

亿
元
）
。
 

2、
两
河
口
水
电
站

20
2
2
年
全
部
机
组
投
产
发
电
，
预
计
20
24
年
枢
纽
工
程
竣
工

。
由
于
该
项
目
工
程
尚
未
竣
工
，
公
司
将
在
该
项
目
投
资
金
额
审
定
并
稳
定
运
行

后
测
算
实
际
效
益
情
况
。
（
根
据
该
项
目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
两
河
口
水
电
站
预
计
建
设
期

14
年
，
经
营
期
30
年
，
经
营
期
每
年
预
计
出
厂
电
量
18
8
.
8
2亿

千
瓦
时
（
无

楞
古
）
、

20
3.
79
亿
千
瓦
时
（
有
楞
古
）
，
经
营
期
每
年
预
计
毛
利

33
.5
7
亿
元
（
无
楞
古
）
、

38
.8
0
亿
元
（
有
楞
古
）
）
。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购
买
理
财
产
品
情
况

 

20
2
2年

10
月
21
日
,本

公
司
第
十
一
届
第
九
次
董
、
监
事
会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授
权
继
续
使
用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提
案
报
告
》
。
同
意

公
司
在
确

保
不
影
响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正
常
进

行
的
前
提

下
，
对

21
亿
元
以

内
的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现

金
管
理
品

种
为
商
业

银
行
保

本
型
理

财

产
品
，
期
限
为

20
22
年
10
月
23
日
起
至
20
2
3
年
10
月
22
日
止
，

12
个
月
内
资
金
可
滚
动
使
用
。
 

20
2
3年

1
0月

17
日
,本

公
司
第

十
一
届

第
二
十

二
次
董

、
监

事
会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授
权

继
续
使

用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提
案
报

告
》
。

同
意
公
司

在
确
保
不

影
响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正

常
进
行
的

前
提
下

，
对

16
亿

元
以
内
的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现
金
管

理
品
种
为

商
业
银

行
保
本

型

理
财
产
品
，
期
限
为

2
02
3年

10
月
23
日
起
至

2
02
4
年
10
月
22
日
止
，
12
个
月
内
资
金
可
滚
动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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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变
更
募
投
项
目
的
资
金
使
用
情
况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情
况
表
 

单
位
：

万
元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对
应

的
原
项

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计

划
累

计
投

资
金
额
(1
)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 

投
资

进
度

（
%
）

(3
)=
(2
)/
(1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两
河
口
水

电
站
项
目

 

杨
房

沟
水

电
站

项
目

 
5

0
,0

0
0

.0
0

 
5

0
,0

0
0

.0
0

 
2

7
,2

3
0

.2
8

 
5

1
,2

3
0

.2
8

 
1

0
2

.4
6

%
 

详
见

前
文

 
否

 

变
更

原
因
、

决
策

程
序

及
信

息
披

露
情

况
说

明
（

分
具
体

募
投

项
目

）
 

2
0

2
2
年

5
月

2
4
日

、
2

0
2

2
年

6
月

1
日
本
公
司

分
别

召
开

2
0

2
1
年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
2

0
2

2
年

第
一

次
债

券
持

有
人

会
议

分
别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变
更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的
议

案
》，

同
意

变
更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向

，
将

用
于

原
项

目
（

杨
房

沟
水

电

站
）

建
设

的
5
亿
元
募

集
资
金

，
变
更

为
用
于

新
项
目

（
两
河

口
水

电
站

）
建

设
，

详
见

公
司

于
2

0
2

2
年

4
月

2
1
日

披
露

的
《

四

川
川

投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变

更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向

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2
0

2
2

-0
3

6
）。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的
情

况
和

原
因

（
分

具
体

募
投

项
目
）

 
不
适

用
。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不
适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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